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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9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起。 

二、地  點：高雄林皇宮(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 99 號)。 

三、出席人數：137 人（含親自出席：119 人 、 委託出席：18 人，應出席人數：170 人）。 

四、主 席：李嘉嬴         秘書長：張樂平            記 錄：蘇麗環 

五、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1.本會張秘書長樂平先生代表報告。 

2.報告內容全文：詳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第 47～86 頁。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1.本會鄭監事會召集人子賢先生代表報告。 

2.報告內容全文：詳見本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第 87 頁。 

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 109 年度(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決算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現金出納表等訂定案，請審議。  

說明：  

1.本案各項書、表業經本會第 9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及第 9 屆

第 4 次監事會審核，依章程第 47 條規定提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審

議。  

2.詳附 109 年度工作報告(詳見第 89～92 頁)、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

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等。(詳見第 93～98

頁)  

決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經費收支預算表(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訂定案，請審議。  

說明：  

1.本案各項書、表業經本會第 9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及第 9 屆

第4次監事會審核，依章程第 46 條規定提於本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2.詳附 110 年度工作計畫書、經費收支預算表等。(詳見第 99～100 頁)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房地合一稅之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

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因市價與繼

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成本落差極大，建請

全聯會向財政部提出修改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之稅率規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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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第 14-4 條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

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

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

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

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

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

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

額，按下列規定 

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

五；但因繼承與受贈取得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未逾二年者，稅率為百

分之三十五；但因繼承與受贈與取得者，稅率為百分之十

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

百分之二十；但因繼承與受贈取得者，稅率為百分之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但因繼承與受贈取得者，稅率為百分之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

交易持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

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

之日起算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

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

本項規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

十。 

決議：本案交付本會智庫研究委員會通盤檢視研議後，始予因應決定後

續如何提出建請修法案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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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題演講：  

(一)題  目：不動產資產管理信託實務暨案例解析 

(二)主講人：行政院政務顧問-黃志偉副教授 

九、恭讀總統、副總統賀電： 

             （一）張秘書長樂平 代表宣讀 

             （二）總統、副總統賀電全文，請參閱大會手冊首、次頁。 

十、列席貴賓：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陳局長冠福先生 

立法院 林立法委員岱樺女士 

立法院 趙立法委員天麟辦公室 郭助理彌堅先生 

立法院 蔡副院長其昌辦公室 張顧問要進先生 

民主進步黨社會運動部 黃專員建彰先生 

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林理事長正雄先生 

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嚴理事長秀琴女士 

陳副理事長燕輝先生 

謝秘書長秋玉女士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蕭秘書長家興先生 

中華民國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丁秘書長美雲女士 

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李秘書長佳蕙女士 

本會 高名譽理事長欽明先生 

本會 黃榮譽理事長志偉先生 

本會 陳顧問安正先生、壽顧問若佛 

本會 韓會務諮詢啟成先生、姚會務諮詢銘宜先生、施會務諮詢景鈜先生、 

周會務諮詢文輝先生、林會務諮詢漢武先生、陳會務諮詢秀鑾女士、 

黃會務諮詢惠卿女士、范會務諮詢麗月 

十一、主席致詞：本會李理事長嘉嬴女士  致詞：略。 

十二、長官貴賓致詞：略。 

十三、頒獎： 

第 1 獎項：本 109 年度盡心盡力負責承辦本會理監事聯席會或會員代表大會、研

習（討）活動等之會員公會，促使順利圓滿閉幕，功不可沒～感謝狀

(精美獎牌)： 

  受獎公會名單： 

NO 公會暨理事長名稱 理事長姓名 

1.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藍翠霞 

2. 台東縣地政士公會 丁美雲 

3. 宜蘭縣地政士公會 黃向榮 
4.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陳秀珠 
5. 台南市地政士公會 李雅玲 

6. 臺南市南瀛地政士公會 鄭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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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獎項：致頒第 38 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成績優異紀念賀獎： 

NO 公會名稱 競賽項目、成績 

1.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男子桌球團體（甲組）：第 6 名 

高爾夫球團體：第 5 名 

高爾夫球進洞獎：王文佐 

2.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男子桌球團體（乙組）：第 1 名 

男子羽球團體（乙組）：第 1 名 

3.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男子桌球團體（乙組）：第 2 名 

高爾夫球個人淨桿(吳維鈞)：第 3 名 

高爾夫球進洞獎：吳維鈞 

4.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男子桌球團體（乙組）：第 3 名 

高爾夫球個人淨桿(陳振豐)：第 2 名 

高爾夫球進洞獎：黃明聰 

高雄夫球遠距獎：丁哲和 

5. 新北市地政士公會 
趣味競賽（球球是道）：第 5 名 

歌唱比賽(林怡)：優勝 

6. 宜蘭縣地政士公會 

 
趣味競賽（測量高手）：第 3 名 

7. 桃園市地政士公會 

歌唱比賽(江梅弘)：第 4 名 

歌唱比賽(姜汝青)：優勝 

高爾夫球團體：第 1 名 

高爾夫球個人總桿(張連龍)：第 1 名 

8. 新竹市地政士公會 
高爾夫球團體：第 4 名 

高雄夫球遠距獎：黃義宏 

9.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 

高爾夫球團體：第 6 名 

高爾夫球個人總桿(黃進貴)：第 2 名 

高爾夫球個人總桿(徐英豪)：第 3 名 

高爾夫球個人淨桿(陳秀鑾)：第 1 名 

10. 雲林縣地政士公會 男子桌球團體（丙組）：第 6 名 

11.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男子桌球團體（丙組）：第 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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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獎項：致頒各公會評選推薦熱心協助推動會、業務者之績優楷模獎：  

 

十四、散會： 

會後續舉行聯誼餐會～敬邀全體與會人員共襄盛舉。 

承蒙本次大會活動承辦公會-高雄市地政士公會黃理事長水南率領所屬理監事

等各級幹部熱情提供下午茶點、精彩晚會節目暨

樂團等接待工作事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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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致贈本次會員代表大會花籃賀禮之機關團體名單如下： 

1.總統府 蔡總統英文女士 

2.立法院 游院長錫堃先生 

3.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陳局長冠福先生 

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理事長能政先生 

5.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王理事長志祥先生 

6.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理事長世芳先生 

7.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林理事長正雄先生 

吳首席名譽理事長寶田先生 

黃常務監事召集人昭閔先生 

8.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業公會 顏理事長文澤先生 

9.中華民國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 梁理事長玉璋先生 

10.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林理事長正雄先生 

主 席：李嘉嬴           秘書長：張樂平           記 錄：蘇麗環 


